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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

及政務司司長在2009年11月18日立法會會議上就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

發表的聲明 ] 
 

團體代表／個別人士口頭申述意見  
 

  委員察悉，事務委員會曾舉行多次特別會

議，聽取已要求向事務委員會陳述意見的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就《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

詢文件》 (下稱 "《諮詢文件》 ")發表意見，而這次會

議是事務委員會為此而編排的最後一次特別會議。團

體代表及個別人士就《諮詢文件》發表的意見摘要載

於附錄。  
 
政府當局就團體代表／個別人士的意見所作的回應  

 
有關普選的問題  
 
2.  對於梁玉鳳女士及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的

黃佳鑫先生認為，政府當局就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提

出的建議不進反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並不同

意。他亦不認同劉俊業先生指政府當局未有盡力推動

香港民主發展。他指出，政府當局已成功爭取落實普

選的時間表。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下
稱 "全國人大常委會 ")於 2007年 12月 29日作出關於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

的決定 (下稱 "《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可

於 2017年 及 2020年 分 別 實 行 行 政 長 官 及 立 法 會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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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此外，政府當局建議可考慮在選舉委員會及立法

會的區議會代表選舉中，委任區議員均不得參與；與

2005年提出的建議方案相比，這項建議進一步增加了

兩項選舉的民主成分。  
 
3.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察悉，多所大學的學

生會代表及民間人權陣線均呼籲當局落實 2012年雙

普選。他表示，鑒於《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繼續爭取 2012年普選並沒有憲制基礎。他解釋，行政

長官於 2007年 12月 12日就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向全

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 (下稱 "《行政長官報告》")，
已經如實反映社會各界在公眾諮詢期間就普選問題

發表的意見，包括過半數市民支持在 2012年實行行政

長 官 及 立 法 會 普 選 。 同 時 ， 約 60% 市 民 接 受 若 在

2012年不能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可在 2017年實行普

選；過半數市民接受若在 2012年不能實行立法會普

選，可在 2016年或之後實行普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審議《行政長官報告》後，於 2007年 12月 29日決定，

可於 2017年及 2020年分別實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

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二條，在特

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因

此 ，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於 2007年 作 出 可 於 2017年 及

2020年分別實行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的決定時，該

決定具有憲制地位及法律效力。他進而表示，《 2007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所提供的普選時間表，為香港

的政制發展提供了明確的基礎和清晰的方向。雖然部

分人士或許認為 2017/2020年未必是最理想的時間

表，但由 2012年至 2017年間，相差只是一屆而已。他

希望全體市民以這個時間表為基礎，推動香港的民主

發展。  
 
4.  對於民間人權陣線的李耀基先生認為，應按

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
款落實普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雖然《基

本法》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

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但中央人民政府於 1997年
6月致聯合國秘書長的照會中清楚表明，英國政府於

1976年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

條 (丑 )款簽定的保留條文，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成立後，將繼續適用於香港特區。儘管

如此，政府當局已清楚表明，在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

會時，必須恪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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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陳仲尼先生指香港的政制發展不應原
地踏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若政府當局在
2005年提出的建議方案當年能夠落實， 2007/2008年
的兩個產生辦法應已在民主進程上取得進展。政府當
局懇切盼望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會有進展。不過，即
使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無法取得進展，仍可在 2017年
實行行政長官普選。  
 
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察悉，吳熹安先生同
意政府當局的意見，認為當局應在《諮詢文件》中集
中處理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他表示，政府當局瞭解
到，部分政黨及社會上部分人士和團體希望有關
2017/2020年普選模式的討論能盡早展開。現屆香港
特區政府會總結及歸納在目前的公眾諮詢期內收集
所得有關普選的意見，以供第四屆及第五屆香港特區
政府考慮。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7.  對於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周澄小姐表示，政
府當局建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由 800人增加至
1 200人，不會為行政長官選舉注入任何民主成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建議把
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增加至 1 200人，並按相同比例
增加選舉委員會 4個界別的委員名額，有助貫徹均衡
參與的原則。由於在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時，提名委
員會的組成或會以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作為基礎，政府
當局的建議會確保，透過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會得到
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  
 
8.  對於張仁康先生及邵耀健先生認為，選舉委
員會第四界別的建議新增議席，應全數分配給區議
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澄清，按照政府當局就
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提出的建議，第四界別新增的
100個議席大部分會分配給區議員，但並非全數分配
給區議員。餘下的議席可分配給第四界別內的其他界
別分組，例如鄉議局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9.  對於張仁康先生建議在 2012年兩個產生辦
法中，把 "公司／團體票 "轉為 "董事／行政人員／屬
會／個人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
局不傾向採納此建議，原因是各界對此建議意見不
一，在立法會內外均難以就此建議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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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察悉惠妍芳婦女會

的潘惠芳女士支持政府當局建議考慮維持行政長官

不屬任何政黨的現行規定。他表示，該建議反映市民

意見，認為有關規定可確保行政長官在處理不同政黨

的要求時，會保持不偏不倚。他補充，雖然行政長官

沒有政黨背景，但他將繼續成為香港最重要的政治人

物，因為他必須與不同政黨和團體合力處理香港的政

治事務。  
 
11.  對於方智輝先生認為，當局應考慮把行政長

官選舉提名門檻由選舉委員會總人數的八分之一降

低至十分之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

局認為目前的提名門檻已容許有足夠的競爭，因此，

維持該提名門檻是適當的做法。若選舉委員會的成員

人數按政府當局的建議增至 1 200人，政府當局相

信，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士 (包括泛民主派人士 )都
能夠取得 15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 (相當於 1 200名委員

的八分之一 )的支持。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12.  對於嶺南大學學生會的蘇佩雯小姐指，政府

當局建議把立法會議席數目由 60席增加至 70席，不會

帶來任何民主進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並不同

意。他指出，政府當局的建議旨在凍結 29個 "傳統 "功
能界別議席，同時增加在現有功能界別中具有最廣泛

選民基礎的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數目。政府當局認為

此建議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接受的機會較高。  
 
13.  對於林有嫺女士建議，新增的 10個立法會議

席應全數由分區直選產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

示，此建議不符合《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即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

維持不變。  
 
14.  對於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的黃俊乾先生指

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狹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

示，為盡量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政府當局建議

可考慮把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的數目由 1個增加至

6個，並全數由民選區議員透過互選產生。由於民選

區議員擁有 330多萬名登記選民的廣泛選民基礎，此

建議會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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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察悉，香港中文大學
學生會的黎恩灝先生質疑，為何政府當局承認功能界
別制度目前的形式並不符合普及而平等選舉的原
則，卻建議在 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保留功能界別。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訂明，透過功能團體選舉及分區直接選舉選出的議員
應各佔半數。政府當局已致力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的框架下增加 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民主成分，目
的是令立法會接近六成議席是直接或間接由地區選
舉 產 生 。 2016年 立 法 會 選 舉 可 以 進 一 步 發 展 ， 為
2020年實行普選鋪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進而闡
釋修改香港兩個產生辦法的憲制安排。他指出，雖然
香港並非主權國，但享有高度自治，可以採取若干措
施，以推動香港的政制發展。根據相關的憲制安排，
行政長官可就是否需要修改兩個產生辦法向全國人
大常委會提出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香
港特區政府可向立法會提交有關修改兩個產生辦法
的議案。若議案得到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
過並得到行政長官同意，相關法案須報全國人大常委
會批准或備案。  
 
1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察悉，黃羣先生及善
為扶貧助學會的龍漢成先生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
議：在 2012年，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全數 5個新增
的功能界別議席。他指出，若採用此建議，則在立法
會 70個議席當中，會有 41個議席是直接或間接由地區
選舉產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進而表示，雖然出
席會議的部分團體代表／個別人士 (包括容詠嫦女士
及逸東社區網絡協會的郭仲文先生 )反對此建議，但
民選區議員擁有 330多萬名登記選民這個非常廣泛的
選民基礎，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他並強調，於 2011年
舉行下屆區議會選舉時，選民屆時將會清楚知道，他
們投票選舉的區議員可獲選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或
立法會議員。至於選舉民選區議員出任 6個區議會功
能界別議席的方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政
府當局尚未就此事提出任何建議，歡迎不同政黨和市
民提出意見。  
 
17.  對於譚妙芬女士認為應保留功能界別，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根據《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在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功能團體和分
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應維持不變。不
過，市民應繼續討論功能界別在 2012年之後的未來路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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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對於鄭素娥女士及趙鳳儀女士認為，應按議
席對人口的比例分配新增的 5個地方選區議席，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若政府當局提出有關增加立
法會議席的建議獲得批准，在修訂《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及其他相關法例時便會討論到選區劃界的詳
細安排。  
 
19.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察悉，九龍城區居民
聯會支持政府當局建議考慮維持非中國籍或持有外
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參選 12個功能界別議
席的現有安排。他表示，政府當局建議可考慮維持現
有安排，因為有關安排反映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及多元
社會的特質，亦能吸引不同背景的人才參選立法會。 
 
其他事宜  
 
2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察悉，容詠嫦女士反
對由各鄉事委員會主席擔任區議會當然議員的安
排。他表示，在考慮新界各區區議會的組成時，必須
顧及新界區的歷史背景。他補充，新界的村代表選舉
已設有民主的選舉制度。  
 
21.  對於逸東社區網絡協會的郭仲文先生建議
改變區議會現行的 "單議席單票制 "選舉制度，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目前的選舉制度已經沿用多
年。他認為，若建議對區議會的現行選舉制度作出重
大改變，將難以就有關建議達成共識。  
 
22.  對於陳仲傑先生質疑政府當局有否汲取自
回歸以來在政制發展方面的經驗，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在 2007年發表的《政制發
展綠皮書》報告及《行政長官報告》中，已總結了香
港自回歸以來的政制發展。政府當局亦在最近發表的
《諮詢文件》中，摘要載述當局在過去數年接獲有關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意見。  
 
23.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認同周轉香女士的
意見，即在 2012年的選舉中推動民主發展極為重要，
以便為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鋪路。他進而表示，於
2012年當選的行政長官將會與在 2012年產生的立法
會合力處理有關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具體模式的事
宜。至於 2020年普選立法會的模式，則會由在 2017年
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與在 2016年產生的立法會合
力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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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功能界別  
 
24.  何秀蘭議員察悉，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的周安

達源先生建議，在 5個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中，將其

中兩個分別分配給香港廣東社團聯會及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她請周安達源先生澄清，他是否認為亦應將

功能界別議席分配給來自其他省市 (例如上海 )的人

士。周安達源先生回應時表示，他提出這項建議，是

考慮到這兩個聯會的歷史悠久，對香港社會作出重大

貢獻。在考慮應否將功能界別議席分配給代表其他省

市人士的聯會時，可採用相同的準則。  
 
25.  何秀蘭議員進而表示，周安達源先生建議為

某些省市的人士設立功能界別議席，其邏輯與功能界

別旨在將香港市民劃分為不同羣組的邏輯同出一

轍。她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就周安達源先生的建

議作出回應。  
 
2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他明白香港廣

東社團聯會及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歷史悠久，會員人數

眾多，但政府當局已經表明立場，不會設立新的傳統

功能界別。政府當局歡迎該兩個聯會派出候選人透過

功能界別或分區直選參加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兩個

聯會亦可派出候選人參與區議會選舉。按照政府當局

提出的建議，民選區議員可互選產生 6個區議會功能

界別議席。  
 
27.  謝偉俊議員認為，單單由於某些功能界別議

員的表現未如理想便全面抹煞功能界別制度的價

值，並不公平。他指出，不少功能界別議員克盡闕職，

對社會貢獻良多。他批評政府當局未有及早改革功能

界別制度，使其更切合社會的需要。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8.  香港青年智庫的陳志豪先生應黃定光議員的

邀請詳述其意見時表示，當局應為2012年行政長官選

舉提出更進取的方案，以便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鋪

路。舉例而言，為令選舉委員會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

選舉委員會應加入長者、婦女、學生、殘疾人士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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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族裔人士的代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政

府當局歡迎各界人士就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提出意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察悉，施榮忻先生亦建議在選

舉委員會內增設青年界別分組，並表示政府當局會考

慮陳志豪先生及施榮忻先生的意見，以確定是否尚有

空間可擴大選舉委員會第三界別下的界別分組。  
 
29.  劉慧卿議員認為，只有一人一票才能保證真

正的均衡參與。她請香港福建同鄉會的施展熊先生闡

述對均衡參與的意見。施展熊先生表示，就行政長官

選舉而言，由於 2012年的選舉委員會或會在實行行政

長官普選時轉化為提名委員會，因此，選舉委員會的

組成必須貫徹均衡參與的原則。有見及此，他對政府

當局建議把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的 100個新增議席大

部分分配給區議員表示有所保留。  
 
其他事宜  
 
30.  陳仲尼先生應黃定光議員的邀請詳述其意見

時表示，不少民意調查均顯示，大部分市民都希望打

破政制發展的僵局，推動選舉制度邁向普選。他促請

政府當局聆聽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務求達成共識。  
 
31.  梁國雄議員察悉，對於有議員計劃辭職，以

期透過 "變相公投 "爭取普選 (下稱 "總辭計劃 ")，蔡澤

民先生對這些議員表示失望，因為議員此舉會令他們

無法再代表選舉他們進入立法會的市民。梁議員表

示，他的選民要求他爭取落實 2012年真正雙普選、盡

快訂出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以及廢除功能界別，並

支持他辭職。他辭職是向其選民負責。相反，行政長

官只是向選舉他的 8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負責，欠缺

民意基礎。然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蔡澤

民先生反對總辭計劃，反映了市民當中的顯著意見。 
 
3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0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6月 8日  



附錄  
政制事務委員會  

 
於 2010年 1月 12日 (星期二 )舉行的特別會議  

 
《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  

(下稱 "《諮詢文件》 ") 
 

團體代表／個別人士的意見摘要  
 

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第一節  

1. 張仁康先生  
[立法會
CB(2)721/09-10
(01)號文件 ]  
 

  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應增
加至 1 600人，以及按相同比
例增加選舉委員會現有 4個
界別的委員名額。  

 
  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的新
增議席應全數分配給區議
員。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區議會在選舉委員會的
代表全數由民選區議員互
選產生。  

 
  應把 "公司／團體票 "轉為

"董事／行政人員／屬會／
個人票 "。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應把 "公司／團體票 "轉為 "董
事／行政人員／屬會／個人
票 "。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新
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及原來
的 1個區議會議席全數由民選
區議員互選產生。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維
持非中國籍或持有外國居留權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參選 12個
功能界別議席的現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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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維持目前選舉委員會總
人數八分之一的提名門檻。

 
  不贊成政府當局的下述建
議：維持目前行政長官候選
人提名人數不設上限的安
排。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維持行政長官不屬任何
政黨的現行規定。  
 

2. 邵耀健先生  
[立法會
CB(2)770/09-10
(01)號文件 ]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 1 200人，以及按相同
比例增加選舉委員會 4個界
別的委員名額。  

 
  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的新

增議席應全數分配給區議

員。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區議會在選舉委員會的

代表全數由民選區議員互

選產生。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應按人口比例將新增的 5個地
方選區議席分配給現有 5個地
方選區。  

 

  支持《諮詢文件》，

認為該文件符合《基

本法》、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下稱 "全國人大常
委 會 ") 於 2007 年
12 月 作 出 關 於

2012年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產生辦法及

有關普選問題的決

定 (下稱 "《 2007年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決

定》")，以及循序漸
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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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3. 九龍城區居民
聯會  
[立法會
CB(2)770/09-10
(02)號文件 ]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 1 200人，以及按相同
比例增加選舉委員會 4個界
別的委員名額。  

 
  可將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
的部分新增議席分配給民
選區議員。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在選舉委員會的區議會
代表選舉中，委任區議員不
得投票或參選。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以擴闊參政渠道。  

 
  應按人口比例將新增的 5個地
方選區議席分配給現有 5個地
方選區。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在
功能界別的區議會代表選舉
中，委任區議員不得投票或參
選。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維
持非中國籍或持有外國居留權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參選 12個
功能界別議席的現有安排。  

 

  《諮詢文件》符合
《 基 本 法 》 及
《 2007年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有助
香港循序漸進發展
民主。  

4. 黃羣先生  
[立法會
CB(2)770/09-10
(03)號文件 ]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 1 200人，以及按相同
比例增加選舉委員會 4個界
別的委員名額。  

 
  應把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
的新增議席全數分配給區
議員。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應按人口比例將新增的 5個地
方選區議席分配給現有 5個地
方選區。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在功
能界別的區議會代表選舉中，委
任區議員不得投票或參選。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就
2012年兩個產生辦
法提出的建議，因為
有關建議符合《基本
法》、《 2007年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及循
序漸進和均衡參與
原則，並有利香港經
濟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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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區議會在選舉委員會的
代表全數由民選區議員互
選產生。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在選舉委員會的區議會
代表選舉中，委任區議員不
得投票或參選。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維
持非中國籍或持有外國居留權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參選 12個
功能界別議席的現有安排。  

 

5. 香港專上學生
聯會  
[立法會
CB(2)432/09-10
(27)號文件 ] 
 

  從以下兩點可見，《諮詢文件》顯示政府當局欠缺落實雙普選
的決心  ⎯⎯  

 
(a) 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由 800人增加至 1 200人的建議，並

無改變行政長官選舉屬小圈子選舉的性質；及  
 
(b) 政府當局雖然承認功能界別制度不符合普及而平等選舉的

原則，但仍建議進一步增加功能界別議席數目，為最終廢
除功能界別制度增添障礙。  

 
  政府當局應  ⎯⎯  
 

(a) 促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 2007年所作決定；  
 
(b) 落實 2012年雙普選；  
 
(c) 廢除立法會所有功能界別；及  
 
(d) 確保行政長官候選人無須經過初步篩選過程。  
 

  反對《諮詢文件》，
認為該文件沒有提
供落實普選的時間
表及路線圖，而且不
進反退，只是重推於
2005年發表的《政制
發展專責小組第五
號報告》所提出的建
議 方 案 ( 下 稱
"2005年建議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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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6. 香港理工大學學
生會  
 

  強烈促請政府當局  ⎯⎯  
 

(a) 向中央轉達香港市民對落實 2012年普選的訴求；及  
 
(b) 促請中央撤回《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反對以任何形式擴大功能界別制度，因為此舉會為最終廢除功
能界別制度設置障礙。  

 
  最遲於 2012年廢除所有功能界別。  
 

  強烈批評《諮詢文
件》不進反退。  

 

7. 香港城市大學
學生會  
[立法會
CB(2)770/09-10
(04)號文件 ] 
 

  強烈促請政府當局為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落實真正普選。  
 
  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狹窄，並且只代表個別界別的既得利益，
應最遲於 2012年廢除所有功能界別。  

 

8. 香港浸會大學
學生會  
 

  應於 2012年落實雙普選。  
 
  反對政府當局增加功能界別議席的建議，原因是功能界別不符
合普及而平等選舉的原則，而有關建議會令廢除所有功能界別
議席更加困難。  

 
  最遲於 2012年廢除所有功能界別。  
  

 

9. 嶺南大學學生
會  
[立法會
CB(2)770/09-10
(05)號文件 ] 
 

  政府當局應落實 2012年雙普選。  
 
  反對政府當局增加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的建議，原因是功能界
別制度違反普及而平等選舉的原則，應該全面廢除。  

 

  批評《諮詢文件》沒
有提供落實普選的
具體時間表及路線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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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10. 香港樹仁大學

學生會

 

  促請政府當局  ⎯⎯  
 

(a) 落實 2012年雙普選；  
 
(b) 盡快廢除所有功能界別；及  
 
(c) 確保行政長官候選人無須經過初步篩選過程。  

 

  從當局建議增加功

能界別議席可見，

《諮詢文件》不進反

退。與 2005年建議方
案中有關把選舉委

員會委員人數增加

至 1 600人的方案比
較，把選舉委員會委

員 人 數 增 加 至

1 200人的建議亦是
一種倒退。  

 
  對《諮詢文件》表示

失望，原因是該文件

欠缺達至真普選的

明確路線圖。  
 
  政治制度不民主導

致流弊叢生，例如貧

富懸殊日趨嚴重、官

商勾結，以及政府當

局在決策過程中罔

顧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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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11. 惠妍芳婦女會  
[立法會
CB(2)721/09-10
(02)號文件 ]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 1 200人，以及按相同
比例增加選舉委員會 4個界
別的委員名額。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提高區議員在選舉委員
會的比例，而所有這些區議
員代表均由民選區議員互
選產生。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維持行政長官不屬任何
政黨的現行規定。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以配合立法會的實際工作需
要，並擴闊參政空間。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新
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及原來
的 1個區議會議席全數由民選
區議員互選產生。  

 
  應逐步減少非中國籍或持有外
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
參選的功能界別議席數目。  

 

 

12. 石美寶小姐  
[立法會
CB(2)770/09-10
(06)號文件 ]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 1 200人，以及按相同
比例增加選舉委員會 4個界
別的委員名額。  

 
 應把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的
新增議席全數分配給區議員。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區議會在選舉委員會的
代表全數由民選區議員互
選產生。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新

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及原來
的 1個區議會議席全數由民選
區議員互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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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維持目前選舉委員會總

人數八分之一的提名門檻。

 
第二節  

13. 陳仲尼先生  
[立法會
CB(2)770/09-10
(07)號文件 ]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 1 200人，以提高選舉
委 員 會 的 代 表 性 ， 並 為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提
名委員會奠定基礎。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按相同比例增加選舉委
員會現有 4個界別的委員名
額，以維持均衡參與的原
則。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的
新增區議會議席應由民選
區議員互選產生。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維持目前選舉委員會總
人數八分之一的提名門檻。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以配合立法會的實際工作需
要，並擴闊參政空間。  

 
  應按人口比例將新增的地方選
區議席分配給現有地方選區。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新
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全數由
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以擴大
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維
持非中國籍或持有外國居留權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參選 12個
功能界別議席的現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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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14. 香港新馬泰歸僑
華人聯合會  
[立法會
CB(2)721/09-10
(03)號文件 ]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 1 200人。2017年普選
行政長官時，可把 2012年的
選舉委員會轉化為提名委
員會。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維持行政長官不屬任何
政黨的規定。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應逐步降低非中國籍或持有外
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
參選的功能界別議席數目的比
例；長遠而言，應取消這項安
排。  

 

  香港的政制發展必
須與《基本法》及
《 2007年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相符。 

15. 香港青年智庫  
 

  政府當局應為 2012年行政
長官選舉提出更進取的方
案，以便為 2017年普選行政
長官鋪路。應考慮在選舉委
員會中加入長者、婦女、學
生、少數族裔人士及殘疾人
士的代表。  

 

  

16. 施榮忻先生  
[立法會
CB(2)770/09-10
(08)號文件 ]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 1 200人。  

 
  建議在選舉委員會現有 4個
界 別 下 增 加 更 多 界 別 分
組，例如增設青年界別分
組。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容許更多具不同背景、經驗和

立場的人士參政。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在

新增的立法會議席中，5席透過
分區直選產生，另外 5席由功能
界別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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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維持目前選舉委員會總

人數八分之一的提名門檻。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在
功能界別的區議會代表選舉
中，委任區議員不得投票或參
選。  

 
17. 香港中文大學學

生會  
[立法會
CB(2)457/09-10
(42)號文件 ] 
 

  反對《諮詢文件》，認為該文件不能帶領香港市民進一步接近
普選的目標。香港市民爭取普選超過 20年，普及而平等的投票
權是全體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  

 
  功能界別是一個不公平的制度，旨在保障少數特權者的既得利
益，應該盡快廢除。  

 
  促請政府當局採納下述建議  ⎯⎯  
 

(a) 落實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及 2020年普選立法會；  
 
(b) 最遲於 2020年廢除所有功能界別；  
 
(c) 選舉委員會及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應由透過直選產生的代

表組成；及  
 
(d) 廢除所有區議會委任議席。  

 

 

18. 善為扶貧助學會  
[立法會
CB(2)770/09-10
(09)號文件 ]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提高民選區議員在選舉委員會的比
例，並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全數 5個新增的立法會功能界別
議席，以提高兩項選舉的代表性。  

 
  應保留功能界別；取消功能界別會令香港變成福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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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19. 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  
[立法會
CB(2)721/09-10
(04)號文件 ]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以配合立法會的實際工作需
要，並擴闊參政空間。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在
新增的立法會議席中，5席透過
分區直選產生，另外 5席由功能
界別產生。  

 
  建議將新增功能界別議席的其
中 3席分配給區議會，而區議會
功能界別議席應全數由民選區
議員互選產生。餘下兩個新增
功能界別議席應分別分配給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及香港廣東社
團聯會。  

 

 

20. 吳熹安先生  
[立法會
CB(2)770/09-10
(10)號文件 ] 
 

  支持政府當局就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包括建議把
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增加至 1 200人、把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以及增強民選區議員在選舉委員會的參與。  

  支持《諮詢文件》，
認 為 該 文 件 符 合
《 2007年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亦符
合《基本法》所訂明
的各項原則，包括兼
顧社會各界利益、有
利資本主義經濟發
展、循序漸進及切合
香港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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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根據《 2007年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香

港特區政府只能在

《諮詢文件》內處理

2012年兩個產生辦
法 ， 不 能 處 理

2017/2020年的普選
安排。  

 
21. 方智輝先生  

[立法會
CB(2)770/09-10
(11)號文件 ] 
 

  支持政府當局就兩個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  
 
  建議將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門檻由選舉委員會總人數八分

之一降低至十分之一，令選舉進一步民主化。  
 

  香港應在《基本法》

及《 2007年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的基礎

上盡力就 2012年兩
個產生辦法達成共

識，以確保香港的政

制能邁向普選的目

標。  
 

22. 譚妙芬女士  
[立法會
CB(2)770/09-10
(12)號文件 ]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 1 200人。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現階段應保留功能界別，以確

保均衡參與，以及兼顧社會各

階層利益。  
 

  政制發展必須符合

《 基 本 法 》 及

《 2007年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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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第三節  

23. 香港福建同鄉會  
[立法會
CB(2)721/09-10
(05)號文件 ]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不超過 1 200人。由於
在普選行政長官時，選舉委
員會或會轉化為提名委員
會，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人數
不應增加至 1 200人以上，避
免出現提名委員會委員人
數過多的情況。  

  反對政府當局建議把選舉
委員會第四界別的 100個新
增議席大部分分配給區議
員，因為此舉無助維持均衡
參與的原則。選舉委員會的
新增議席應按照以往採用
的原則分配。  

  

24. 逸東社區網絡協
會  
[立法會
CB(2)457/09-10(46)、
CB(2)721/09-10(06)及
CB(2)951/09-10(01)至
(02)號文件 ] 
 

  建議把全體民選區議員納
入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  

 

  反對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新
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及原來
的 1個區議會議席由民選區議
員互選產生。有關建議不會擴
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因為
一名民選區議員平均只有大約
2 000張選票。此外，選舉區議
員與立法會議員極為不同。選
民投票予某位區議員，並不代
表選民亦支持該名區議員所選
擇的立法會議員。  

  《諮詢文件》令人失
望，因為該文件沒有
載列任何進步的方
案，也沒有提供普選
時間表和路線圖。  

  應最遲於 2016年廢
除所有功能界別，以
及最遲於 2020年以
普選產生全數 80個
立法會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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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建議把立法會議席數目由 60席
增加至 80席，其中 10席透過分
區直選產生，另外 10席分配給
區議會功能界別。 10個新增功
能界別議席及原來的 1個區議
會議席，應全數由民選區議員
互相提名候選人，然後由全港
登記選民透過一人一票的方式
選出。  

 

  建議在 2011年區議
會選舉前改革區議
會制度，包括取消區
議會委任議席，採用
"多議席單票制 "的
選舉辦法、檢討區議
員的薪津制度，以及
將議席與居民比例
收窄至 1:10 000。  

 
25. 葵青區議會議員  

梁玉鳳女士  
 

  政府當局就兩個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屬於倒退和不可接受。政
府當局應提出更進取的建議，為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鋪路。  

 
  應盡快取消選舉委員會及功能界別制度。應在一人一票的基礎
上實行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辦法。  

 

  應盡快取消所有區
議會委任議席。  

26. 離島區議會議員  
周轉香女士  
[立法會
CB(2)721/09-10
(07)號文件 ]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 1 200人，以及按相同
比例增加選舉委員會 4個界
別的委員名額。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保留選舉委員會選舉中
的 "公司／團體票 "。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維持目前選舉委員會總
人數八分之一的提名門檻。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保
留功能界別選舉中的 "公司／
團體票 "。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新

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及原來
的 1個區議會議席全數由民選
區議員互選產生。  

 

  政 制 發 展 應 符 合
《 2007年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並符
合《基本法》所訂明
的各項原則，包括兼
顧社會各界利益、有
利資本主義經濟發
展、循序漸進及切合
香港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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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27. 離島區議會議員  
容詠嫦女士  
[立法會
CB(2)721/09-10
(08)號文件 ] 
 

  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應增

加至最少 1 600人，以提高選
舉委員會的代表性。  

 
  應考慮把民選區議員全數

納入選舉委員會。  
 
  如採用全票制選出選舉委

員會的代表，反對政府當局

建議把第四界別的 100個新
增議席大部分分配給民選

區議員。  
 
  應把所有 "公司／團體票 "轉
為 "董事／行政人員／屬會
／個人票 "。  

 
  應降低提名門檻。任何合資

格人士在取得 50名選舉委
員會委員提名後，便可成為

候選人。  
 

  反對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5個
新增功能界別議席由民選區議

員互選產生。該建議不會擴大

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因為一

名民選區議員只有大約 1 000
至 2 000張選票。可考慮以一人
一票的方式選出 5個新增的功
能界別議席。  

 
  應把所有 "公司／團體票 "轉為

"董事／行政人員／屬會／個
人票 "。  

 
  政府當局應提供廢除功能界別

的明確時間表。  
 

  對《諮詢文件》極為

不滿。政府當局應盡

快提供明確的普選

路線圖，以及確認普

選時間表。政府當局

亦應清楚訂明 "普及
而 平 等 選 舉 "的 定
義。  

 
  應盡快取消所有區

議會委任議席及當

然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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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28. 民間人權陣線  
[立法會
CB(2)721/09-10
(09)號文件 ] 
 

  應按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有
關普及而平等選舉的原則落實 2012年雙普選。  

 
  反對政府當局在《諮詢文件》提出的建議，並促請政府當局

⎯⎯  
 

(a) 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覆議當年否決 2012年雙普選的決定；
 
(b) 將港人對 2012年雙普選的訴求納入《諮詢文件》內；  
 
(c) 廢除所有功能界別；及  
 
(d) 大幅降低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門檻。  

 

  應廢除所有區議會

委任議席。  

29. 離島區議會議員  
林有嫺女士  
[立法會
CB(2)721/09-10
(10)號文件 ] 
 

  應由全港登記選民以一人一票方式普選行政長官。  
 
  功能界別是不公平的制度，應盡快廢除。新增的 10個立法會議
席應全數由分區直選產生。然而，若要符合《 2007年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並同時爭取最大民主發展空間，可考慮由民選區

議員互相提名候選人，然後由全港登記選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

出建議新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  
 

  應廢除所有區議會

委任議席。  

30. 自由論壇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應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市民應有權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應廢除功能界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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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提出的其他事項  

31. 林基寶先生  
[立法會
CB(2)721/09-10
(11)號文件 ] 
 

  應廢除選舉委員會選舉中

的 "公司／團體票 "。  
 
  提名門檻應為選舉委員會

總人數的十分之一，而提名

人數上限應為選舉委員會

總人數的 20%。  
 

  應把 "公司／團體票 "轉為 "董
事／個人票 "。  

 
  新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應由
全港登記選民透過直接選舉選

出。  

  應於 2017年以一人
一票方式選舉行政

長官。  
 
  應於 2020年普選立
法會。屆時應廢除所

有功能界別。應採用

"單議席單票制 "選
出所有立法會議席。 

 
  應廢除所有區議會

委任議席。  
 

32. 劉俊業先生  
[立法會
CB(2)432/09-10
(28)號文件 ] 
 

  政府當局建議增加選舉委

員會委員數目的增幅太小。

 
  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門檻

應由選舉委員會總人數八

分之一降低至十分之一。除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支 持

外，亦應規定行政長官候選

人須取得 1萬名市民支持。  
 

  新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及原
來的 1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
應由全港登記選民直選產生。

只有民選區議員才可獲提名為

這些議席的候選人。  
 
  應把功能界別選舉中的所有

"公 司 ／ 團 體 票 "轉 為 "個 人
票 "。  

  政府當局應再次向

全國人大常委會表

達 香 港 市 民 對 在

2012年實行普選的
訴求。  

 
  2011年的區議會選
舉應廢除所有區議

會委任議席。  
 

33. 蔡澤民先生  
[立法會
CB(2)770/09-10
(13)號文件 ] 
 

  支持政府當局就兩個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認為有關建議符合

《基本法》及《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並有助以循序
漸進的方式發展香港的政治制度，最終達至普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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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陳仲傑先生  
 

    政制發展應符合均

衡參與和循序漸進

的原則，以及有利香

港經濟發展。  
 

35. 王華斌先生  
[立法會
CB(2)770/09-10
(14)號文件 ]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 1 200人。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新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全數
分配給區議員，有關議席由民

選區議員互選產生。  
 

  支持《諮詢文件》，

認為該文件符合循

序漸進及均衡參與

的原則，並有助促進

香港的長遠發展。  
 

36. 鄭素娥女士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 1 200人。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應按人口比例將新增的 5個地
方選區議席分配給現有 5個地
方選區。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新增的 5個功能界別議席全數
分配給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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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趙鳳儀女士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把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

增加至 1 200人，以及按相同
比例增加選舉委員會 4個界
別的委員名額。  

 
  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的新增

議席應全數分配給區議員。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的 下 述 建

議：在選舉委員會的區議會

代表選舉中，委任區議員不

得投票或參選。  
 

  支持政府當局的下述建議：把

立法會議席數目增加至 70席。
 
  應按人口比例將新增的 5個地
方選區議席分配給現有 5個地
方選區。  

 
  建議把 5個新增功能界別議席
的其中 4個分配給區議員，並把
餘下 1個議席分配給為婦女而
增設的界別。  

 

  《諮詢文件》符合

《 基 本 法 》 及

《 2007年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並有

利推動香港的民主

發展。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6月 8日  


